正定县科学技术局

中共正定县委宣传部 文件
正定县科学技术协会
正科[2011]3号

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

通  知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、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、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要求，2011年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5日—21日举行。现将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、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、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转发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、河北省科协《关于转发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<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2011年科技活动周方案并填报2011年科技活动周重点活动项目表（按通知附表填报）。务于2011年4月5日前将本单位活动项目表报科技局448房间（政府主楼4楼西侧），以便及时汇总上报。同时，各单位要根据方案和活动项目安排，在活动周期间自行开展科普活动，并于2011年6月1日前将科技活动周总结、有关声像资料报科技局448房间。
联系电话：88025254

传    真: 88022848

电子信箱：caojinmei123@sina.co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定县科学技术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正定县委宣传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定县科学技术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23日
附：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、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、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转发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、河北省科协《关于转发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<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主题词：2011  科技活动周  通知
正定县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2011年3月23日印

 (共印30份)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

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 文件
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协会
               石科[2011]23号
关于转发河北省科技厅、河北省委宣传部、河北省科协《关于转发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<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>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宣传部、科协，市直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

河北省科学技术厅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、河北省科协联合转发了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《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》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好本地本部门的科技活动周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确定重点活动，确保2011年科技活动周举办成功。

为集成各部门、各单位活动资源，更有效地向公众和媒体宣传介绍2011年石家庄市科技活动周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局、市直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2011年4月10日前，将本地、本部门科技活动周工作方案和重点活动（按通知附表填报），分别以电子邮件和纸质文件形式报送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。

石家庄市科学     中共石家庄市委        石家庄市科学

技术局            宣传部              技术协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

主题词：2011  科技活动周  通知
石家庄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2011年3月21日印

 (共印150份)

	河北省科学技术厅
	文件

	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
	

	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
	


冀科政〔2011〕5号


关于转发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

《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扩权县（市）科技局、党委宣传部、科协、省直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：

    现将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《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》转发你们。请按照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好本地本部门2011年科技活动周工作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确定重点活动，确保2011年科技活动周举办成功，取得实效。

   各设区市、扩权县（市）科技局，省直科普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将本地、本部门科技活动周工作方案和重点活动表（按通知附表填报），于2011年4月5日前，分别以电子邮件和纸质文件形式报送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。

附件：科技部、中宣部、中国科协《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》
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 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 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三月十四日
主题词：科普  科技活动周  通知
 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年3月14日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300份）
关于举办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

国科发政〔2011〕69号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科技厅（委、局）、党委宣传部、科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、党委宣传部、科协，中央、国务院有关部门、直属机构办公厅（室），各有关单位：
    自2001年国务院批准以来，科技活动周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，成为一项重要的全国群众广泛参与的科普活动。2011年是“十二五”开局之年，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，办好今年的科技活动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活动时间和主题
    2011年科技活动周的举办时间是5月15—21日，15日上午举行活动周开幕式。
    今年科技活动周主题是“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”。同时鼓励各地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，突出行业优势和区域特色，结合群众需求，举办各具特色的分主题活动。
    二、活动主要内容
    各地各部门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技活动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凸显科技支撑发展、科技惠及民生的重要作用。围绕“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”总主题和各地分主题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：
    1. 宣传党和国家的科技方针政策。让广大公众通过参与科技活动体验科技创新成果，理解创新、支持创新、参与创新，营造加快推动自主创新、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，使“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”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。
    2. 突出“节约能源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保障安全健康、促进创新创造”的科普内容。加强低碳生活、防灾减灾、公共安全、身心健康等知识的普及，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。根据不同人群特点和需求，开展特点突出、互动性强、覆盖面广的主题科普活动。
    3. 开展“促进创新创造”主题活动。围绕当前科技支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，组织开展职工技能大赛、青少年科技创新与实践活动、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、科技创新成果展等活动，激励科技人员从事科技创新的热情，鼓励公众参与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活动。
    4. 推进科技计划项目的科普化。推动建立科研与科普结合机制，加强科技计划项目成果的普及工作，通过科普作品展示推介、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、面向公众开展科技传播活动、科普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，使公众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科技发现和创新成果。让科技活动周成为展示科技创新成就的重要舞台。
    三、活动形式
    今年科技活动周的活动形式以群众性科技活动为主。通过科技展览、科技下乡、科技咨询、科技服务、科技报告、科普志愿者行动、科普短信、科普大集、开放科技场馆和实验室、科技游园会、科技节目汇演等多种多样、活泼有趣的活动形式，吸引社会公众广泛参与，充分发挥科技活动周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中的重要作用。
    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将重点组织好“科技列车行”、“国家科普能力建设论坛”、“全国科普影视巡演周”、“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活动”、“科研机构、大学向社会开放”等示范和集中展示活动。
    四、活动组织工作
    1.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组织工作，紧扣主题、突出重点、精心组织、发挥优势、加强协调，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和惠及民生、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。
    2. 各级科技管理部门、党委宣传部门、科协组织要充分利用各地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，统筹部署，密切配合，集成资源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，办出特色。
    3.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，深入基层，深度报道，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反映科技支撑发展和服务民生的成功经验和典型事例。
    4.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安全工作，按照有关大型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，积极做好各种大型活动的申报、审批和备案工作。各有关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，要与当地公安、消防、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，认真制订科技活动周的安全保卫方案及应急预案，使安全保卫工作做到组织落实、任务明确、责任到人，确保安全。

  
  附件：2011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科 技 部        中 宣 部        中国科协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Ｏ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

附件：

2011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

	项目名称
	

	主办单位
	
	主管部门
	

	举办地点
	
	举办时间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人
	

	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
	
	传真
	

	电子邮箱
	
	活动经费
	

	拟参加人数
	

	项

目

简

介


	（主要活动内容、方式、参加人员、宣传方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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